关于开展教师教案展览活动的通知

各二级学院（部）：

根据第五届教师教案展评活动流程安排，参加学院展评的优秀教案已于行政楼101布展完毕，欢迎各位教师前来观摩学习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展览对象
各二级学院（部）推荐参加学院展评的优秀教案。
二、展览时间

2011年12月2日—2011年12月6日（101无会议的时间均可）。
三、展览地点
行政楼101会议室。
教务处                 
二○一一年十二月二日
